
合同编号：                                           
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

福建省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     年度）

开放基金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合同起止年限： 20    年    月至20    年    月

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
福建省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二〇一五年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合同系为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福建省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而编制，合同甲方为重点实验室，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

2、本合同一式六份，由重点实验室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重点实验室三份；项目承担单位三份。

3、合同应用计算机打印填报（A4纸），文字应简明清楚。

4、项目合同编号由重点实验室统一填写。

    为保证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福建省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甲乙双方协商，于      年    月    日订立如下合同：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的具体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考核指标
	本项目应完成的主要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创新点：



	本项目主要考核指标(主要技术指标及成果形式和数量)



三、项目执行期限及检查周期

项目执行期限        年，每3-6个月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四、项目执行计划及阶段目标

	执行阶段
	项目的阶段执行计划及目标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五、项目总经费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总经费      万元（大写                   ），经费分三次拨付：50%在合同签订后一月内由甲方拨付到乙方的单位账户；中期检查合格后付30%；项目结题验收通过后支付20%，其中10%的经费作为专款用于申请人来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
六、项目的承担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职称、学位
	性别
	年龄
	工  作  单  位
	签    名

	
	
	
	
	
	

	
	
	
	
	
	

	主要合作者

	姓名
	职称、学位
	性别
	年龄
	工  作  单  位
	签    名

	
	
	
	
	
	

	
	
	
	
	
	

	
	
	
	
	
	

	
	
	
	
	
	

	
	
	
	
	
	


七、共同条款

1、甲方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合同，所拨经费不得追回。

2、乙方必须接受甲方对项目进度及经费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并按甲方要求及时提供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逾期不报，甲方有权暂停资助。

3、乙方因某种原因（如：与合同研究内容有出入、挪用经费、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等）致使计划无法执行，而要求中止合同，应视不同情况，部分、全部退还所拨经费；如乙方没有提出中止合同的要求，甲方根据调查情况有权提出中止任务的处理意见，甲方有权延期或停止资助，甚至收回全部经费。

4、项目到期时，如乙方未按计划完成既定的成果目标，且乙方没有提出延期申请，甲方根据调查情况有权提出中止任务的处理意见，并且甲方有权延期或停止资助，甚至收回全部经费。
5、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乙方的原因（如开始时预计不足，工艺技术方案有修改等）造成的经费超支，由乙方自行解决。

6、乙方申报成果、专利、发表论文时需注明“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字样。乙方因实施本合同项目而引起的各种知识产权纠纷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7、项目研究成果归双方共有。

8、按照学术委员会评审要求修改项目申报书与合同。

9、项目有关试验应到本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条件不具备时可例外）。

10、获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的每项课题，要求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2篇，发表的论文须以“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课题结束后，必须向本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总结，学术论文原件和研究报告。
11、甲方有权利遴选部分优秀论文发布在实验室网站专业文章栏目，供网站访问者学习交流。
12、乙方每年年底应向甲方提交年度工作进展报告，中期检查以信函方式告知并填写中期检查报告。资助课题结束后，在一个月内向本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总结报告和学术论文。

13、项目完成后，乙方应向甲方提出结题申请，并根据甲方要求提交结题报告、到本实验室做结题汇报的方式进行项目验收。验收通过后，该合同项目才能作为正式完成。

八、合同签订各方

甲方：  国土资源部丘陵山地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
（福建省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负责人          （签章） 

（公   章）   

年    月    日

乙方：单位负责人            （签章）     项目负责人            （签章） 

帐 户 名：                          帐    号：                      

开户银行：                                    

（公   章）

   年    月    日
0
4  


